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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隱私毫無保障，且數位發展部仍持續透過公務預算補助各大電信公司持續興

建基地台，實有浪費國家公帑及監督機關失職之處。調查結果應提出報告並對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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隱私提出具體參考建議。二、調查方法：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數位發展部

等有關機關就相關爭議進行調查，得要求有關機關就特定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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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控調查委員會運作要點』。四、調查事項範圍：(一)電信公司及其子公司有無

因不當外力介入而提供國人的個資及電信紀錄，給特定人士作為分析比對之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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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公司業者時，有無將不可任意洩漏國人個資及電信紀錄作為指標，作為是否補

助電信公司業者的評判標準。五、課予人民協助調查義務之要件與範圍：本調查

委員會於必要時，得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詢問與國家通訊

傳播委員會及數位發展部失職之相關人員，命其出席為證言，詢問內容不得逾越

調查目的、事項及範圍，並於詢問前告知其有拒絕證言之權利及事由，拒絕證言

之事由準用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。接受調查詢問之人員，得協同律師或相關專業

人員到場協助之。」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─協商後處理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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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國民黨黨團，建請院會作成決議：「由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無法掌握民進黨

高階幹部如何違法取得資料，對於國人通訊自由及個人隱私毫無保障，且數位發

展部仍持續透過公務預算補助各大電信公司持續興建基地台，對賴政府犧牲全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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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組織法修正第二條、第五條及第九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（ 122 ～ 137 ） 

野生動物保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─協商後處理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（ 137 ～ 138 ） 



外役監條例修正第四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（ 138 ～ 152 ） 

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、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、財團法人環境權

保障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大嵙崁環境永續發展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─完成三讀

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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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團協商紀錄 

114 年 1 月 6 日（星期一） 

院長召集協商 

一、繼續研商「發展觀光條例第二條及第七十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」等案；二、研

商「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修正第三十五條條文及增訂附表三草案」等案；三、研商

「壯世代政策與產業發展促進法草案」案；四、研商有關行政院針對本院三讀通

過修正「憲法訴訟法第四條、第三十條及第九十五條」，移請本院覆議案相關事

宜；五、研商各黨團推舉社會公正人士組成「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

第8屆董事、監察人審查委員會」相關事宜；六、研商「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

計畫第5期特別預算案」、「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預算案」相關事宜；七

、研商「行政院組織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等案；八、研商「公平交易委員會

人事同意權案」相關事宜（續刊18時以後會議紀錄）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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